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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研究方法

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 對 於 職 業 輔 導 評 量

的 看 法 ， 以 及 在 學 校 體 系 中 ，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 實 施 職 業 輔 導

評 量 的 現 況 ， 並 分 析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 在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看 法 和

實 施 現 況 的 差 異 情 形 。 經 考 量 後 ，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來 蒐 集 資

料 與 進 行 分 析。本 章 分 別 就 研 究 設 計、研 究 對 象、研 究 工 具 、

研 究 步 驟 及 資 料 分 析 等 內 容 ， 分 節 說 明 。

第一節 研究設計

本 節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， 規 劃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架 構 ， 如 圖 3-1

所 示。本 研 究 共 包 含 三 個 變 項，分 別 為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』、『 教

師 對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看 法 』 和 『 教 師 對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的 參 與 和

運 用 』， 此 三 個 變 項 的 內 涵 如 下 ：

一 、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： 包 括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 的 任 教 地

區 、 目 前 職 務 、 特 教 背 景 和 任 教 特 教 班 年 資 等 四

項 。

二 、 教 師 對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看 法 ： 係 指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

對 於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的 熟 悉 情 形 、 學 生 接 受 職 業 輔

導 評 量 的 目 的 、 學 校 內 可 進 行 之 流 程 、 教 師 可 扮

演 的 角 色 、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對 於 學 生 轉 銜 服 務 的 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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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 以 及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對 於 教 學 的 助 益 等 六 項 。

三 、 教 師 對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的 參 與 和 運 用 ： 係 指 高 職 特

教 班 教 師 參 與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的 情 形 、 以 及 他 們 將

職 業 輔 導 評 量 運 用 在 轉 銜 服 務 和 教 學 上 的 現 況 。

圖 3-1 研 究 架 構 圖

在 研 究 架 構 部 分 ， 可 從 四 個 方 面 來 說 明 ：

一 、 探 討 不 同 『 背 景 變 項 』 的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 在 『 職

業 輔 導 評 量 看 法 』 的 差 異 情 形

二 、 探 討 不 同 『 背 景 變 項 』 的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 在 『 職

教師對職業輔導評量看法

教師背景變項

1.任教地區
2.目前職務
3.特教背景
4.特教班任教年資

職業輔導評量參與和運用

1.教師參與情形
2.運用於學生轉銜之現況
3.運用於教學之現況

看法
1.接受職業輔導評量的目的
2.學校內可進行之流程
3.教師可以扮演的角色
4.職業輔導評量對轉銜的助益
5.職業輔導評量對教學的助益

熟悉情形
1.瞭解程度
2.資訊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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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輔 導 評 量 參 與 和 運 用 』 的 差 異 情 形

三 、 探 討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 在 『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看 法 』 和

『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參 與 和 運 用 』 間 的 比 較 情 形 。

四 、 探 討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 的 『 背 景 變 項 』 和 『 職 業 輔

導 評 量 看 法 』， 對 於 『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參 與 和 運 用 』

的 預 測 情 形 。

第二節 研究對象

一 、 研 究 母 群

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以 九 十 四 學 年 度 任 教 台 灣 地 區 高 職 特

教 班 教 師 為 主 ， 並 具 有 一 般 合 格 教 師 資 格 或 特 教 合 格 教 師 資

格 教 為 母 群。依 據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特 殊 通 報 網（ 教 育 部，民 94）

中 的 統 計 資 料 ， 全 台 灣 地 區 （ 包 含 台 灣 本 島 、 澎 湖 以 及 金 門

地 區 ）共 有 81 所 高 職 設 有 特 殊 教 育 班（ 即 綜 合 職 能 科 和 特 教

班 餐 飲 服 務 科 ），任 教 特 教 班 之 特 教 合 格 教 師 與 一 般 合 格 教 師

之 教 師 總 數 共 計 696 人 。

二 、 預 試 樣 本

本 研 究 將 台 灣 地 區 劃 分 為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， 每 一 區 抽 取

約 1/10 的 學 校 發 放 問 卷，因 此，北、中、南 三 區 各 抽 3 所 、

2 所 、 2 所 學 校 進 行 預 試 。 每 校 發 放 10 問 卷 ， 請 該 校 的 特 教

組 長、導 師 和 專 任 教 師 填 寫，共 發 出 70 份 問 卷，回 收 後，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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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 不 適 當 的 問 卷 ， 共 得 有 效 問 卷 65 份 ， 有 效 回 收 率 為 92.9

﹪ 。 抽 樣 學 校 名 單 詳 見 附 錄 一 。

三 、 正 式 樣 本

本 研 究 正 式 問 卷 取 樣 ， 以 學 校 為 單 位 進 行 叢 集 抽 樣 ， 仍

將 台 灣 地 區 劃 分 為 北、中、南 三 區，每 一 區 抽 取 50﹪ 的 學 校

發 放 問 卷 ， 因 此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各 抽 17 所 、 12 所 、 12 所 學

校（ 詳 見 附 錄 一 ）。在 徵 得 校 方 同 意 後，依 各 校 實 際 狀 況 發 放

問 卷 ， 共 寄 發 399 份 正 式 問 卷 ， 回 收 問 卷 數 為 354 份 ， 剔 除

資 料 不 完 全 及 不 適 當 的 問 卷 後 ， 有 效 問 卷 為 331 份 ， 有 效 回

收 率 為 83﹪。詳 細 預 試 與 正 式 施 測 樣 本 分 佈 與 回 收 情 形，如

表 3-2-1。

表 3-2-1 預 試 和 正 式 施 測 樣 本 分 佈 與 回 收 情 形

預試 正式

地

區

學

校

數

學校數

在各區

所佔比

例

發出

份數

有效問

卷回收

數

有效問

卷回收

率

學

校

數

學校數

在各區

所佔比

例

發出

份數

有效問

卷回收

數

有效問

卷回收

率

北 區 3 9. 1 % 3 2 2 9 9 0 . 6 % 1 7 5 1 . 5 % 1 4 9 1 2 4 8 3 . 2 %

中 區 2 8. 3 % 1 8 1 7 9 4 . 4 % 1 2 5 0 . 0 % 1 2 8 1 0 7 8 3 . 6 %

南 區 2 8. 3 % 2 0 1 9 9 5 . 0 % 1 2 5 0 . 0 % 1 2 2 1 0 0 8 2 . 0 %

總 數 7 70 6 5 9 3 . 0 % 3 1 3 9 9 3 3 1 8 3 . 0 %

註：北區包括：台北市、台北縣、桃園縣、新竹市、新竹縣、基降市、宜蘭縣、花蓮縣

中區包括；苗栗縣、台中市、台中縣、南投縣、彰化縣、雲林縣、澎湖縣、金門縣

南區包括：嘉義市、嘉義縣、台南市、台南縣、高雄縣、高雄市、屏東縣、台東縣



75

本 研 究 共 有 331 個 有 效 樣 本 ， 其 基 本 資 料 分 佈 情 形 如 表

3-2-2 所 示 ，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：

（ 一 ） 任 教 地 區

本 研 究 有 效 樣 本 ， 北 區 教 師 有 124 人 ，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

之 37.5﹪，中 區 教 師 有 107 人，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之 32.3﹪ ，

南 區 教 師 有 100 人 ，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之 30.2%， 北 、 中 、 南

各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約 1/3。

（ 二 ） 目 前 職 務

在 本 研 究 有 效 樣 本 中，特 教 組 長 共 34 人，佔 全 體 有 效 樣

本 10.3﹪，導 師 有 156 人，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47.1﹪，專 任 教

師 為 141 人 ，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42.6﹪ 。

（ 三 ） 特 教 背 景

在 教 師 的 特 教 背 景 方 面 ， 以 『 特 教 系 （ 組 /學 程 ） 畢 業 』

者 居 多 ， 有 78 人 佔 23.6﹪ ， 其 次 依 序 為 『 修 滿 特 教 3 學 分

以 上 (含 30 學 分 班 )』，有 73 人 佔 22.1﹪，『 未 曾 修 習 特 教 學

分 』，有 61 人 佔 18.4﹪，『 修 滿 特 教 三 學 分 』，有 50 人 佔 15.1

﹪ ，『 特 教 40 學 分 班 』， 有 39 人 佔 11.8﹪ ，『 特 教 研 究 所 畢

業 』， 有 30 人 佔 9.1﹪ 。

（ 四 ） 任 教 特 教 班 年 資

以 任 教 特 教 班 年 資 來 說 ， 以 『 1 年 以 上 ， 未 滿 3 年 』 者

居 多 ， 有 7 8 人 佔 2 3 . 6，其 次 是『 3 年 以 上， 未 滿 5 年 』 ( 7 0

人，佔 2 1 . 1﹪ )、『 5 年 以 上，未 滿 7 年 』（ 5 6 人，佔 1 6 . 9﹪ ）、

『 7 年 以 上 ， 未 滿 1 0 年 』（ 4 8 人 ， 佔 1 4 . 5﹪ ）、『 1 0 年 以 上 』

( 4 3 人 ， 佔 1 3﹪ )，『 1 年 以 下 』（ 3 6 人 ， 1 0 . 9﹪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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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-2 正 式 問 卷 有 效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表

（ N=3 3 1）

項 目 組 別 人 數 百 分 比

1.任 教 地 區 北 區 124 3 7 . 5 %

中 區 107 3 2 . 3 %

南 區 100 3 0 . 2 %

2 .目 前 職 務 特 教 組 長 34 1 0 . 3 %

導 師 156 4 7 . 1 %

專 任 教 師 141 4 2 . 6 %

3 .特 教 背 景 未 曾 修 習 特 教 學 分 61 1 8 . 4 %

修 滿 特 教 3 學 分 50 1 5 . 1 %

修 滿 特 教 3 學 分 以 上（ 含 30 學

分 班 ）

73 2 2 . 1 %

特 教 40 學 分 班 39 1 1 . 8 %

特 教 系 （ 組 /學 程 ） 畢 業 78 2 3 . 6 %

特 教 研 究 所 畢 業 30 9 . 1 %

4 .任 教 特 教 班 年 資 1 年 以 下 36 1 0 . 9 %

1 年 以 上 ， 未 滿 3 年 78 2 3 . 6 %

3 年 以 上 ， 未 滿 5 年 70 2 1 . 1 %

5 年 以 上 ， 未 滿 7 年 56 1 6 . 9 %

7 年 以 上 ， 未 滿 10 年 48 1 4 . 5 %

1 0 年 以 上 43 1 3 %

第三節 研究工具

本 研 究 採 用 之 調 查 工 具 為 自 編 之 『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 對 職

業 輔 導 評 量 看 法 與 實 施 現 況 之 調 查 問 卷 』，此 問 卷 乃 根 據 國 內

外 相 關 文 獻 編 製 而 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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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預 試 問 卷 內 容

問 卷 初 稿 分 為 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』、『 教 師 對 職 業 輔 導 評 量

看 法 』 以 及 『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參 與 和 運 用 』 等 三 部 分 （ 詳 見 附

錄 二 ）， 內 容 分 述 如 下 ：

（ 一 ） 教 師 背 景 變 項

包 含 高 職 特 教 班 任 教 地 區 、 目 前 職 務 、 特 教 背 景 與 任 教

特 教 班 年 資 等 四 項 。

（ 二 ） 教 師 對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看 法

為 了 解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 對 於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的 看 法 ， 將 此

部 分 分 為 『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的 熟 悉 情 形 』、『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的 轉

介 目 的 』、『 在 學 校 內 可 進 行 的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流 程 』、『 在 職 業

輔 導 評 量 中 所 扮 演 角 色 』、『 對 於 學 生 轉 銜 服 務 的 助 益 』、『 對

於 教 師 教 學 上 的 助 益 』等 六 大 題 來 探 討，其 中 又 再 細 分 成『 教

師 對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的 瞭 解 程 度 』、『 教 師 獲 得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概

念 的 資 訊 來 源 』、『 教 師 認 為 學 生 接 受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的 目 的 』、

『 教 師 認 為 在 學 校 內 可 以 進 行 的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流 程 』、『 教 師

在 職 業 輔 導 過 程 中 可 以 扮 演 的 角 色 』、『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結 果 對

於 學 生 轉 銜 服 務 的 助 益 』、『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結 果 對 於 教 師 教 學

的 助 益 』 等 七 個 向 度 。

（ 三 ）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參 與 和 運 用

係 指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 在 『 教 師 實 際 參 與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上

的 情 形 』、『 教 師 實 際 運 用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結 果 於 學 生 轉 銜 服 務

情 形 』、『 教 師 實 際 運 用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結 果 於 教 師 教 學 情 形 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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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三 大 向 度 。

二 、 預 試 問 卷 填 答 與 計 分 方 式

問 卷 內 容 共 分 為 六 大 題 。 在 『 對 於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熟 悉 情

形 』 這 一 大 題 ， 受 試 者 依 據 第 1 小 題 所 描 述 內 容 ， 在 「 完 全

沒 有 聽 過 」、「 有 聽 過 ， 但 完 全 不 瞭 解 」、「 有 聽 過 ， 但 不 太 瞭

解 」、「 有 聽 過 ， 還 算 瞭 解 」、「 有 聽 過 ， 非 常 瞭 解 」 等 五 個 選

項 中，勾 選 出 符 合 自 己 經 驗 的 選 項，計 分 方 式 分 別 給 予 1、2、

3、 4、 5 分 。 而 勾 選 有 聽 過 選 項 者 ， 再 續 答 第 2 小 題 ， 進 一

步 勾 選 出 自 己 是 從 哪 些 管 道 得 知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的 資 訊 ， 共 有

刊 物、研 討 會（ 研 習 ）、書 籍、同 事、大 學 ／ 研 究 所 課 程、特

殊 教 育 學 分 班 、 就 業 服 務 單 位 、 其 他 等 八 個 選 項 ， 可 以 重 複

勾 選 作 答 。

在 『 學 生 接 受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目 的 』、『 學 校 裡 可 以 進 行 的

職 業 輔 導 評 量 流 程 』、『 教 師 在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中 扮 演 角 色 與 自

己 參 與 情 形 』、『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結 果 對 於 學 生 轉 銜 助 益 與 實 際

運 用 情 形 』、『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結 果 對 於 教 師 教 學 助 益 與 實 際 運

用 情 形 』 等 五 大 題 中 ， 探 用 五 點 量 表 形 成 計 分 ， 依 據 題 目 內

容，從「 完 全 不 同 意 」（ 完 全 不 適 當；完 全 不 符 合 ）、「 不 同 意 」

（ 不 適 當；不 符 合 ）、「 稍 微 同 意 」（ 稍 微 適 當；稍 微 符 合 ）、「 同

意 」（ 適 當 ； 符 合 ）、「 非 常 同 意 」（ 非 常 適 當 ； 非 常 符 合 ） 五

個 選 項 中 ， 依 據 個 人 經 驗 與 感 受 來 選 擇 答 案 ， 計 分 方 式 分 別

為 1、 2、 3、 4、 5 分 。 得 分 愈 高 ， 代 表 教 師 愈 認 同 該 選 項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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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對 於 該 選 項 的 參 與 、 執 行 程 度 愈 高 。

三 、 預 試 問 卷 項 目 分 析

問 卷 編 製 後 ， 經 指 導 教 授 初 步 審 核 ， 並 敦 請 數 位 高 職 特

教 班 教 師（ 參 見 附 錄 三 ），針 對 問 卷 進 行 內 容 審 核 及 提 供 意 見

（ 參 見 附 錄 四 ）。在 專 家 學 者 進 行 效 度 審 核 同 時，以 隨 機 抽 樣

的 方 式 ， 選 取 台 灣 地 區 七 所 設 有 高 職 特 教 班 的 公 私 立 高 職 ，

進 行 預 試 。 共 發 出 70 份 問 卷 ， 有 效 回 收 65 份 問 卷 ， 以 此 進

行 項 目 分 析 。

根 據 邱 皓 政（ 民 91）指 出，為 了 確 認 問 卷 題 目 是 否 適 用，

可 以 運 用 項 目 分 析 來 檢 驗 ， 項 目 分 析 包 括 遺 漏 檢 驗 、 描 述 統

計 檢 測 、 極 端 組 比 較 、 內 部 一 致 性 分 析 、 相 關 係 數 分 析 以 及

因 素 負 荷 量 等 指 標 ， 其 目 的 在 考 驗 個 別 題 目 的 可 靠 程 度 ， 另

外 還 可 運 用 信 度 分 析 評 估 整 個 問 卷 的 可 靠 程 度 ， 常 見 的 有

Cronbach α 係 數 、 折 半 信 度 等 方 法 。 故 本 研 究 採 用 極 端 組

比 較 、 相 關 係 數 分 析 、 Cronbach α 係 數 以 及 因 素 分 析 等 四

種 方 法 進 行 預 試 問 卷 的 信 、 效 度 分 析 。

（ 一 ） 極 端 組 比 較

極 端 組 比 較 是 將 問 卷 整 體 得 分 最 高 與 最 低 的 兩 極 端 組 歸

類 ， 並 以 t 檢 定 或 F 檢 定 檢 驗 ， 若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則 代 表 題

目 具 有 鑑 別 力 （ 邱 皓 政 ， 民 91）， 本 研 究 選 取 各 向 度 總 分 之

上 下 27﹪，做 為 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，進 行 極 端 組 比 較。根 據 附

錄 五 所 示 ， 所 有 題 目 皆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， 即 表 示 預 試 題 目 具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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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 別 力。另 外，CR 值 也 是 鑑 別 度 指 標 之 一，若 超 過 3.5 標 準

以 上 ， 即 表 良 好 鑑 別 度 （ 王 保 進 ， 民 91 ）， 除 了 目 的 1

（ t=-2.9）， 其 他 題 目 之 CR 值 皆 超 過 3.5。 綜 合 上 述 原 則 發

現 ， 目 的 1 的 鑑 別 度 稍 差 。

（ 二 ） 相 關 係 數 分 析

一 份 合 適 的 問 卷 ， 各 向 度 題 目 間 應 該 具 有 高 度 相 關 ， 故

本 研 究 利 用 每 一 題 與 其 分 向 度 總 分 相 關 來 決 定 題 目 的 鑑 別

度 ， 相 關 係 數 愈 大 ， 代 表 該 題 愈 有 鑑 別 度 。 根 據 邱 皓 政 （ 民

91）指 出，檢 驗 標 準 以 相 關 係 數 低 於 .3 為 標 準，因 此 將 相 關

係 數 的 決 策 標 準 訂 為 .30，相 關 係 數 值 低 於 .30 以 下 者 則 予 以

刪 除 。 將 預 試 試 題 進 行 相 關 係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， 所 有 題 目 之 相

關 值 皆 高 於 .30， 均 達 保 留 標 準 ， 分 析 結 果 詳 見 附 錄 五 。

（ 三 ） 信 度 分 析

本 研 究 預 試 問 卷 之 信 度 分 析 ， 分 別 針 對 各 分 向 度 與 全 問

卷 進 行 Cronbach α 係 數 分 析。如 表 3-3-2 所 示，全 問 卷 之

Cronbach α 係 數 為 .98， 分 向 度 部 分 ， α 值 介 於 .92 至 .98

之 間 ， 內 部 一 致 性 高 ，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。 另 外 ， 刪 除 該 題 後

之 α 值 亦 可 做 為 刪 題 或 修 改 題 目 的 依 據 （ 王 保 進 ， 民 91），

當 刪 除 該 題 後 之 α 值 較 原 來 α 值 高 ， 表 示 該 題 的 內 部 一 致 性

較 低，反 之 較 高，根 據 Cronbach α 係 數 分 析 結 果（ 詳 見 附

錄 五 ），流 程 11 的 刪 除 該 題 後 之 α 值 為 .93，高 於 原 分 向 度 α

值 .92，其 餘 各 題 刪 除 該 題 後 之 α 值 皆 等 於 或 小 於 原 分 向 度 α

值 。

（ 四 ） 因 素 分 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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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研 究 預 試 問 卷 之 因 素 分 析 法 ， 以 主 成 份 分 析 、 特 徵 值

為 1 的 方 法 ， 來 檢 驗 問 卷 的 架 構 ， 由 附 錄 六 可 知 ， 各 向 度 的

KMO 值 介 於 .830～ .915 間 ， 而 球 形 檢 定 亦 達 顯 著 ， 表 示 此 份

問 卷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（ 王 保 進 ， 民 91； 邱 皓 政 ， 民 91）。

從 因 素 分 析 的 結 果 發 現，目 的 5、目 的 15、流 程 10、角 色 6、

角 色 7、 教 學 助 益 13、 參 與 6、 參 與 7 等 8 題 ， 其 題 目 內 2

種 成 份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相 近 ， 表 單 一 題 目 同 時 陳 述 2 種 概 念 ，

較 不 適 宜 ， 故 應 修 改 或 刪 除 。

根 據 專 家 建 議 與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， 將 預 試 問 卷 112 題 刪 修

至 73 題 ， 形 成 正 式 問 卷 （ 詳 見 附 錄 八 ）， 刪 修 結 果 為 ：

（ 1）教 師 基 本 資 料 部 分，根 據 教 師 填 答 方 便 原 則 與 預 試

樣 本 的 次 數 分 配 結 果 ， 修 改 特 教 背 景 與 特 教 年 資 的 選 項 。

（ 2）轉 介 目 的 部 分，根 據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與 專 家 建 議，刪

除 第 5、 7、 13、 15 題 ， 並 將 第 10、 11 題 合 併 修 改 。 雖 然 極

端 組 比 較 發 現 第 1 題 的 鑑 別 度 稍 差 ， 但 根 據 相 關 文 獻 ， 有 保

留 的 必 要 性 。

（ 3）學 校 可 進 行 流 程 的 部 分，根 據 信 度 分 析、因 素 分 析

與 專 家 建 議 ， 刪 除 第 3、 7 題 ， 修 改 第 5、 8 題 的 敘 述 ， 並 合

併 修 改 第 4、 6 題 和 第 10、 11 題 。

（ 4）教 師 扮 演 角 色 與 參 與 情 形 部 分，刪 除 第 4、6、10、

12 題 ， 修 改 第 11 題 的 敘 述 。 雖 然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， 角 色 7 與

參 與 7 是 不 適 當 ， 但 根 據 相 關 文 獻 保 留 此 題 。

（ 5）對 學 生 轉 銜 服 務 的 助 益 與 實 際 運 用 部 分，根 據 專 家

建 議 刪 除 第 5、 11、 15 題，合 併 修 改 第 2 和 3 題、第 6 和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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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 、 第 8 和 9 題 、 第 12 和 13 題 。

（ 6）對 教 師 教 學 的 部 分 與 實 際 運 用 部 分，根 據 專 家 建 議

刪 除 第 4、6、11 題，合 併 敘 述 第 1 和 2 題，且 修 改 第 7、9、

10 題 目 。 從 因 素 分 析 結 發 得 知 ， 第 13 題 不 適 宜 ， 但 根 據 相

關 文 獻 有 保 留 的 必 要 性 。

表 3-3-2 預 試 和 正 式 問 卷 信 度 分 析 表 （ Cronbach α ）

預 試 問 卷 正 式 問 卷

分 向 度 名 稱
題 數

Cro n b a c h

α 係 數
題 數

Cro n b a c h

α 係 數

職 業 輔 導 評 量 轉 介 目 的 15 . 9 3
1 - 4

5 - 1 0

. 8 6

. 9 2

在 學 校 能 進 行 的 流 程

教 師 扮 演 角 色

對 學 生 轉 銜 服 務 助 益

對 教 師 教 學 的 助 益

教 師 參 與 情 形

實 際 運 用 學 生 轉 銜 服 務 情 形

實 際 運 用 教 師 教 學 情 形

14

1 3

1 6

1 3

1 3

1 6

1 3

. 9 2

. 9 2

. 9 7

. 9 5

. 9 5

. 9 7

. 9 8

9

9

9

9

9

9

9

. 9 0

. 9 2

. 9 4

. 9 4

. 9 6

. 9 7

. 9 6

全 問 卷 112 . 9 8 7 3 . 9 7

四 、 正 式 問 卷 因 素 分 析

正 式 問 卷 回 收 後 ， 再 次 針 對 問 卷 架 構 進 行 檢 驗 ， 以 主 成

份 分 析 、 特 徵 值 為 1 的 方 法 來 做 因 素 分 析 。 由 附 錄 七 因 素 分

析 表 所 示，各 向 度 的 KMO 值 在 .918～ .955 之 間，球 形 檢 定 亦

達 顯 著 ， 表 示 正 式 問 卷 可 以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。 從 因 素 分 析 結 果

顯 示 ， 在 各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值 部 分 ， 只 有 目 的 5 出 現 兩 種 成 份

的 因 素 負 荷 值 相 近 情 形 ， 換 句 話 說 ， 除 了 目 的 5 外 ， 其 他 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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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在 內 容 陳 述 上 皆 以 一 種 概 念 為 主 。 另 外 ， 從 各 向 度 的 因 素

成 份 個 數 來 看，『 轉 介 目 的 』向 度 有 兩 種 因 素 成 份，其 餘 各 向

度 都 只 有 一 種 因 素 成 分 ， 顯 示 正 式 問 卷 無 論 在 題 項 內 容 或 向

度 架 構 尚 稱 良 好 。

五 、 正 式 問 卷 信 度 分 析

為 了 解 正 式 問 卷 的 信 度 狀 況 ， 將 問 卷 中 五 點 量 表 部 分 再

次 進 行 信 度 分 析。由 上 述 因 素 分 析 結 果（ 參 見 附 錄 七 ）可 知 ，

只 有 轉 介 目 的 分 向 度 具 有 兩 種 因 素 成 份 外 ， 其 他 分 向 度 都 只

有 一 種 因 素 成 份 ， 故 在 進 行 信 度 分 析 時 ， 根 據 題 意 將 此 分 向

度 區 分 兩 部 分 （ 1 至 4 題 、 5 至 10 題 ） 實 施 信 度 分 析 。 從 表

3-3-2 得 知 ， 所 有 分 向 度 的 Cronbach α 值 介 於 .86～ .97 之

間 ， 全 問 卷 的 α 值 為 .97， 顯 示 各 向 度 均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。

第四節 研究步驟

本 研 究 的 步 驟 可 分 為 研 究 準 備 、 問 卷 發 展 、 正 式 調 查 、

資 料 分 析 、 及 撰 寫 論 文 五 大 階 段 。 研 究 的 過 程 如 下 ：

一 、 研 究 準 備

研 究 者 於 94 年 6 月 確 定 研 究 方 向 為「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」議

題 ， 並 著 手 蒐 集 國 內 外 有 關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的 相 關 文 獻 ， 加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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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 理 歸 納 ， 最 後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為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 對 於 職 業 輔

導 評 量 的 看 法、以 及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在 高 職 特 教 班 的 實 施 現 況。

二 、 問 卷 發 展

(一 )編 製 問 卷

在 研 讀 相 關 文 獻 之 後 ，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， 確 定 問 卷 調 查 法

為 研 究 方 法 ， 並 配 合 相 關 理 論 與 文 獻 內 容 ， 編 擬 問 卷 初 稿 。

（ 二 ） 問 卷 內 容 評 析

擬 定 問 卷 初 稿 後 ， 請 數 位 專 家 與 高 職 特 教 班 教 師 ， 針 對

問 卷 初 稿 內 容 進 行 審 核 並 給 予 意 見 ， 研 究 者 根 據 其 建 議 ， 刪

除 或 修 改 題 項 後 發 展 成 為 預 試 問 卷 。

（ 三 ） 進 行 預 試

研 究 者 於 94 年 12 月 從 母 群 分 層 隨 機 抽 取 預 試 樣 本 ， 電

話 徵 求 受 試 學 校 同 意 後 ， 以 郵 寄 的 方 式 請 學 校 教 師 填 寫 問

卷 。 之 後 彙 整 有 效 預 試 問 卷 ， 進 行 信 效 度 分 析 。

（ 四 ） 確 定 正 式 問 卷

最 後 統 整 專 家 意 見 與 預 試 問 卷 信 效 度 分 析 的 結 果 ， 確 定

正 式 問 卷 內 容 。

三 、 正 式 調 查

在 研 究 工 具 與 正 式 調 查 對 象 確 定 後，於 95 年 1 月 初 以 電

話 聯 繫 各 受 試 學 校 ， 說 明 研 究 目 的 後 獲 得 校 方 同 意 ， 並 透 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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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教 組 長 或 特 教 業 務 負 責 人 發 放 問 卷 給 受 試 老 師 填 答 並 回

收 ， 完 成 後 ， 以 所 附 回 郵 信 封 將 回 收 問 卷 寄 給 研 究 者 。

四 、 資 料 分 析

研 究 者 於 95 年 1 月 底 問 卷 回 收 完 畢 後，檢 查 填 答 情 形 ，

針 對 背 景 資 料 漏 答 部 分 ， 以 電 話 詢 問 受 試 學 校 確 定 資 料 ， 並

刪 除 填 答 不 全 、 遺 漏 的 問 卷 ， 將 施 測 結 果 編 碼 後 輸 入 電 腦 ，

以 預 定 的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。

五 、 撰 寫 論 文

將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和 文 獻 探 討 內 容 進 行 整 理 與 歸 納 ， 撰 寫

研 究 結 論 與 建 議 部 分 ， 並 請 教 指 導 教 授 之 意 見 ， 潤 飾 論 文 內

容 ， 以 增 加 論 文 內 容 的 完 整 性 。

第五節 資料分析

本 研 究 擬 以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（ SPSS11.5）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與

推 論 統 計 分 析 ， 其 中 推 論 統 計 部 分 ， 以 顯 著 水 準 α ＝ .05 進

行 各 項 分 析 。 以 下 就 相 關 統 計 分 析 說 明 ：

一 、 描 述 統 計 部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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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以 次 數 分 配 與 百 分 比 說 明 「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」 的 分

佈 情 形 。

（ 二 ） 以 次 數 分 配 、 百 分 比 、 及 平 均 數 來 分 析 「 教 師 對

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看 法 」 與 「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實 施 現 況 」 二 個 變 項

的 分 佈 情 形 。

二 、 推 論 統 計 部 分

（ 一 ）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（ oneway ANOVA），考 驗「 教

師 背 景 變 項 」 在 「 教 師 對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看 法 」 與 「 職 業 輔 導

評 量 實 施 現 況 」 是 否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。 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達

到 顯 著 水 準 ， 再 以 雪 費 法 （ Scheff’ s method） 進 行 事 後 比

較 ， 以 瞭 解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是 哪 些 組 別 。

（ 二 ）以 重 複 量 數 分 析（ Repeated Measures），考 驗「 教

師 背 景 變 項 」 在 「 教 師 對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看 法 」 中 之 「 扮 演 角

色 」、「 轉 銜 助 益 」、「 教 學 助 益 」與「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實 施 現 況 」

之 「 參 與 情 形 」、「 轉 銜 運 用 」、「 教 學 運 用 」 是 否 達 到 顯 著 差

異 。 若 重 複 量 數 分 析 之 受 試 內 檢 定 有 交 互 作 用 ， 即 進 行 單 純

主 要 效 果 分 析 ， 若 受 試 間 檢 定 達 顯 著 ， 再 以 Bonferrioni 進

行 事 後 比 較 ， 以 瞭 解 哪 些 組 別 具 有 交 互 作 用 與 顯 著 差 異 。

（ 三 ） 以 多 元 迴 歸 之 強 迫 進 入 法 （ Enter）， 探 討 高 職 特

教 班 教 師 的 「 背 景 變 項 」 和 對 「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看 法 」 能 正 確

預 測「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實 施 現 況 」的 程 度。由 於「 任 教 地 區 」、

「 目 前 職 務 」 和 「 特 教 背 景 」 均 屬 於 類 別 變 項 ， 因 此 先 轉 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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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虛 擬 變 項 ， 並 和 另 一 個 背 景 變 項 「 特 教 年 資 」 和 對 職 業 輔

導 評 量 看 法 中 的「 轉 介 目 的 」、「 可 進 行 流 程 」、「 扮 演 角 色 」、

「 轉 銜 助 益 」、「 教 學 助 益 」 一 起 為 預 測 變 項 ， 至 於 效 標 變 項

則 是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實 施 現 況 中 的 「 參 與 情 形 」、「 轉 銜 運 用 」

和 「 教 學 運 用 」 等 三 部 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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